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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无其他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5月21日15:00在安徽省合肥

市包河区中国人寿金融中心18楼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4月29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中国人寿金融中心18楼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邦辉；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45人，代表股份375,434,2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9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337,595,0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93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38人，代表股份37,839,1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44人， 代表股份43,518,09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5,678,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38人，代表股份37,839,1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0%。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907,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24%；反对9,056,14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2%；弃权471,0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990,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1076% ； 反对

9,056,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101%；弃权471,004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23%。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78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301%；反对6,856,14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62%；弃权2,792,2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69,7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8291% ； 反对

6,856,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547%；弃权2,792,20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162%。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80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354%；反对6,832,14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98%；弃权2,796,2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9,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89,7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8751% ； 反对

6,832,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995%；弃权2,796,20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5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140,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82%；反对7,493,27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59%；弃权2,800,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24,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3460% ； 反对

7,493,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187%；弃权2,800,50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6,051,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009%；反对6,660,94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42%；弃权2,721,6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9,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135,5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4399% ； 反对

6,660,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061%；弃权2,721,60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4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借款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257,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83%；反对6,653,74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23%；弃权523,5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40,8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075% ； 反对

6,653,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96%；弃权523,502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86%；反对11,450,49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120%；弃权508,9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4%。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558,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186% ； 反对

11,450,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120%；弃权508,902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757,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25%；反对7,023,64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08%；弃权2,653,1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41,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7639% ； 反对

7,023,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396%；弃权2,653,10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65%。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9.00关于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006,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26%；反对9,873,19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98%；弃权554,1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090,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0392% ； 反对

9,873,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876%；弃权554,102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33%。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0.00�关于公司2026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3,946,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01%；反对10,925,19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00%；弃权562,9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3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016% ； 反对

10,925,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049%；弃权562,902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5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35%。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1.00�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118,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59%；反对10,865,66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42%；弃权450,2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202,2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973% ； 反对

10,865,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681%；弃权450,202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5%。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万晓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2026)承义法字第00095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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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相关要求， 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的最新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数量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的公司股份。 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2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4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00元/股（含）。 本次回购股份

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截至2025年2月5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686,0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1%，最高成交价为19.7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11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199.57万元

（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75,322股公司股份已于2026年2月6日非交易过户至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

股份有限公司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专用证券账户，非交易过户完成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持有

510,678股公司股份。

本次通过非交易过户的股份数量为84,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均来源于上述剩余回购股份。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及非交易过户情况

1、账户开立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证

券专用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证券账户号码为

“0899544044” 。

2、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情况

根据《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以“份” 作为认购单位，每1股对应本持股计划1份额，持股计划的份额不超过51.0678万份，受让公

司回购股票的价格为29.44元/股，持股计划认购资金不超过1,503.4360万元。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认购的份额为84,900份，实际资金总额为249.9456万元，实际认购份额符合《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规定。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出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

许的其他方式，不存在公司向员工提供财务资助或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形，不涉及杠杆资金和公司提取的

激励基金的情形。

3、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情况

2026年5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84,9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6年5月21日非交易过户至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专用证券账户，过户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08%，过户价格为29.44元/股。

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10%，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

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1%（不包括员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前获得的股份、通过二级市场自行购买的股份及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股份）。

根据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锁定期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锁定期满后，一次性解锁。

三、关于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的认定

1、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以上参加对象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关联

关系，在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时应回避表决。 除此之外，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未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已存续的员工持股计划签

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排。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整体放弃因持有标的股票而享有的股东表决权，保留股东表决权以外的其他股东

权利（包括分红权、配股权、转增股份等资产收益权）。

4、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在相关操作运行等事务方面保持独立，持有人会议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最高权

力机构，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负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本计划进行权益处置等

具体工作。

前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愿放弃其在持有人会议的提案权、表决权，并已承诺不担任管理委员会任何

职务。

5、公司各期员工持股计划在相关操作等事务方面将独立运行，本计划与已存续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公

司权益不进行合并计算。

因此，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已存续的员工持股计划之

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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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

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 ）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2026年5月14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持有人。 2026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书朱少芬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持有人12人，实际出席12人，代

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份额84,900份，占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100%。 实际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合计3名，其自愿放弃其在持有人会议的提案权、表决权，并已承诺不担任管理委员

会任何职务，其代表员工持股计划份额41,800份，未参与本次会议所有议案的提案及表决。 因此，出席本次会

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为43,100份。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持有人经充分审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的相关规定，持有人会议同意设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和监督

机构，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人，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

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43,1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

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份额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持有人会

议选举出张远清、冯德清、王桂琴为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 任期与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存续期一致。

上述三位管理委员会委员均为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43,1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

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份额总数的0%。

同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张远清为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三）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根据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为保障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授权管理委员

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对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4、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

5、按照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决定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事项，以及被取消资格的持有人所持份额的处理事项，

包括持有人份额变动等；

6、决策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回收、承接以及对应收益的兑现安排；

7、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

8、决策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除上述事项外的特殊事项；

9、代表全体持有人签署相关文件；

10、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11、持股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约定的其他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43,1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

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份额总数的0%。

三、备查文件

1、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2、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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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会议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李学峰先生。

7.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4人，代表股份203,488,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3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02,073,9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8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5人，代表股份1,414,9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5人，代表股份1,414,9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5人，代表股份1,414,9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6%。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十一项议案：

提案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195,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8%；反对64,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2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578%；反对6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54%； 弃权228,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768%。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195,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8%；反对65,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弃权2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578%；反对6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73%； 弃权227,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849%。

提案3.00�《2025年末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4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8%；反对64,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226%；反对6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54%；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提案4.00�《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39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8%；反对95,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7%；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6,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742%；反对95,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138%；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逐项审议《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提案5.0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股东李学峰、李润生、李润泽、李安东、李安宗、李贤明为此子议案的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该等股东持

有有效表决权201,321,687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9,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535%；反对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51%；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7,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021%；反对8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68%；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1%。

提案5.0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40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9%；反对81,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7,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021%；反对8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68%；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1%。

提案6.00�《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20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6%；反对64,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22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7,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607%；反对6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54%；弃权22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739%。

提案7.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4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8%；反对64,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226%；反对6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54%；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提案8.00�《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3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5%；反对549,493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0%；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544%；反对549,49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336%；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提案9.00�《关于2026年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41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9%；反对66,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5,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954%；反对66,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26%；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提案10.00�《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41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9%；反对64,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5,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954%；反对6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54%；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2%。

提案11.00�《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4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8%；反对64,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226%；反对6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54%；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冉令帅律师、姜宏辉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前提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具备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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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龙兴西街 5�号九州通总部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11,059,6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由董事长刘长云

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列席14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7,232,393 99.8844 3,430,480 0.1036 396,751 0.012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7,287,493 99.8860 3,368,680 0.1017 403,451 0.012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7,080,576 99.8798 3,321,497 0.1003 657,551 0.019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7,673,585 99.8977 3,156,307 0.0953 229,732 0.007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发放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发放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1,137,091 99.8270 4,757,467 0.1465 856,752 0.0265

5.02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发放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5,740,123 99.8395 4,756,667 0.1436 557,452 0.016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6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9,732,484 99.6578 3,807,500 0.1149 7,519,640 0.227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8,395,929 97.8054 71,371,587 2.1555 1,292,108 0.039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2,242,145,4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911,266,3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54,261,813 97.8521 3,156,307 2.0021 229,732 0.1458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78,344,140 97.9540 1,406,607 1.7586 229,732 0.2874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75,917,673 97.7471 1,749,700 2.2529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 于 公 司

202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

案

1,001,214,482 99.6629 3,156,307 0.3141 229,732 0.0230

5.01

非 独 立 董 事

2025年度薪酬

发放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

998,986,302 99.4411 4,757,467 0.4735 856,752 0.0854

5.02

独 立 董 事

2025年度薪酬

发放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

999,286,402 99.4710 4,756,667 0.4734 557,452 0.0556

6

关于公司续聘

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

为2026年审计

机构的议案

993,273,381 98.8724 3,807,500 0.3790 7,519,640 0.748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5涉及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议案5.01：关联股东刘兆年、龚翼华、贺威已回避表决；

（2）议案5.02：关联股东艾华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穆曼怡、纪晨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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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董事会秘书辞职暨聘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于董事、董事会秘书辞职的情况说明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陈胜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陈胜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等职务，辞职后陈胜先生除担任公司顾问外不再担任公司其它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规定，陈胜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

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陈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陈胜先生的辞职

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公司将尽快开展后续补

选董事工作，陈胜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工作开展。

公司及董事会对陈胜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二、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董事长黄建恩先生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杨

华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杨华日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杨华日先生已参加

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完成了线上课程的学习（已结业），并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任前知识水平测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杨华日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93-2768888

传真号码：0593-2098993

电子邮箱：stone239@163.com

通信地址：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金马北路2号东晟广场9幢办公楼15层

邮政编码：352100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杨华日先生简历

杨华日，男，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1983年10月出生。 曾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副主任，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党务工作部主任，霞浦发电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现任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杨华日先生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完成了线

上课程的学习（已结业），并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前知识水平测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

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2026

董

-07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6年5月18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2、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5月

2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董事出席会议的情况

本次会议应当参与表决的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8名，名单如下：

黄建恩、许光汀、王静、陈强、黄山草、温步瀛、邹雄、陈兆迎。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关于聘任杨华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陈胜先生因工作变动，于近日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职务，为了保持公司董事会工

作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董事长黄建恩先生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华

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及杨华日先生简历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董事、董事会秘书辞职暨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临-19）。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568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26-038

转债代码：

113652

转债简称：伟

22

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度暨

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5日（星期五）09:30-11: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至6月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cnweimin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18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并于

2026年4月28日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和2026年

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6月5日（星期五）09:30-11:30举行2025年度暨2026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5日（星期五）09:3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董事长、总裁项光明先生，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程鹏先生，独

立董事李莫愁女士和余明阳先生，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6年6月 5日 （星期五）09:30-11: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至6月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邮箱ir@cnweimi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法务部

电话：0577-86051886

邮箱：ir@cnweimi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5007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

2026-026

债券代码：

111002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1002 特纸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6/5/27

●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前一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将

停止转股。

一、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以下简称“本次权

益分派” ）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元 （含税）。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 公司总股本

475,730,003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6,116,800.48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包括中

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76,116,800.48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1.10%。

如在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

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

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公司2026年5月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2026年4月18日和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

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和《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三）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依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及相

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6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

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6年5月27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特纸转债” 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特纸转债” 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6年5月26日（含2026年5月

26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70-8566059

电子邮箱：fivestarpaper@fivestarpaper.com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2026-04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唐人神控股” ）通知，获悉唐人神控股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

行动人

本次质

押股数

（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唐人

神控

股

是，为控股

股东

2,900 18.00% 2.02% 否 否

2026

年5月

20日

2029

年5月

20日

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支持公司

生产经营、

自身资金

需求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

量（万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股份数量

（万股）

已质押

股份限

售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唐人

神控

股

16,109.

1448

11.24

%

9,400 12,300

76.35

%

8.58% 0 0 0 0

陶一

山

81.45 0.06% 0 0 0 0 0 0 61.0875 75%

陶业 14.16 0.01% 0 0 0 0 0 0 10.62 75%

合计

16,204.

7548

11.31

%

9,400 12,300

75.90

%

8.58% 0 0 71.7075 1.84%

注：陶一山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陶业先生系陶一山先生之子，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唐人神控股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

二、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以及唐人神控股自身资金需求。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唐人神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陶一山先生、 陶业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204.7548万股；不存在未来一年内、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唐人神控股及其一致行

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为自有资金、自筹资金等。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人神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陶一山先生、陶业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唐人神控股股份质押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